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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以现场形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

议案》及《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相关条款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国函〔2019〕97 号）及新《证券法》，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对《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详见附件。
上述修订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附件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 》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二十七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成立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本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若董事会不按照本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
带责任。

若本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 本公司董事
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本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除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另有规定外，本公司股份可以自由转让，并不附带任何留置权。
且本公司不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第二十七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公司成立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本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
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若董事会不按照本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
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第三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
股权性质的证券。

若本公司董事会不按照上述第三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 本公
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本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除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另有规定外，本公司股份可以自由转让，并不附带任何留置权。
且本公司不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2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召开前三十日内或者本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 不得进行
因股份转让而发生的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第四十四条 中国法律法规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对股东大会召开前或
者本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期间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
第七十一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
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公司。

第七十一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至少足二十个营业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
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
议召开至少足十个营业日前或十五日（以较长者为准）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
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通知列明的时间
内，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公司。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发出通知及会议召开当日。 上述营业日是指香港联交
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日子。

4

第七十五条 本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 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本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本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本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
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本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
会。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告未载明的事项。

第七十五条 股东大会不得决定股东大会通知或其补充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5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
资已付的邮件送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可
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五十日期间内，在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指定
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第七十八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
资已付的邮件送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可
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一
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6

第一百二十七条 本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
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
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
类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本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达不到的，本公司应当在五日内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本公司可以召开
类别股东会议。

第一百二十七条 本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应当参照本章程第七十一条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时限要求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
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通知列明的时间内，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
送达本公司。

7

第二百五十八条（一）除非本章程另有规定，公司发给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
知，资料或书面陈述，须按每一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注册地址以专人送达，或以邮资已付的邮递
方式寄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容许的情况下，亦可能电子形式向 H 股股
东发送本公司致股东通知。

（二）对任何没有提供登记地址的股东，只要公司在公司的法定地址把有关通知陈示及保留
满 24小时，该等股东应被视为已收到有关通知。

（三）公司发给内资股股东的通知，须在国家证券管理机构指定的一家或多家报刊上刊登公
告，该公告一经刊登，所有内资股股东即被视为已收到该等通知。

（四）本章程所述“公告”，除本文另有所指外，是指在中国及境外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所在地
的报章上刊登公告。 有关报章应是当地法律、法规、规则或有关证券管理机构指定或建议的。

第二百五十八条（一）公司发给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资料或书面陈述，须
按每一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注册地址以专人送达，或以邮资已付的邮递方式寄发。《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容许的情况下，亦可以电子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境外上市的证劵交
易所网站刊登公告或其它有关文件）向 H股股东发送本公司致股东通知。

（二）对任何没有提供登记地址的股东，只要公司在公司的法定地址把有关通知陈示及保留
满 24小时，该等股东应被视为已收到有关通知。

（三）公司发给内资股股东的通知，须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条件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公告，该公告一经刊登，所有内资股股东即被视为已收
到该等通知。

（四）本章程所述“公告”，除本文另有所指外，是指在中国及境外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
或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报章上刊登公告。 有关报章应是符合当地法律、法规、规则或有关证券管
理机构规定条件的。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附件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
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公司。

第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至少足二十个营业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
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
会议召开至少足十个营业日或十五日（以较长者为准）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通知列明的
时间内，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公司。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发出通知及会议召开当日。 上述营业日是指香港联交
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日子。

2

第十五条 本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本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本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本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
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本公司可以召开股
东大会。 本公司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的，不得变更原通知规定的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告未载明的事项

第十五条 股东大会不得决定股东大会通知或其补充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3

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
资已付的邮件送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
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容许的情况下，亦可以电
子形式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送股东大会通知。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五十日期间内，在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指定
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
资已付的邮件送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
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 应当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
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4

第七十七条 本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
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
该类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本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达不到的，本公司应当在五
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本公司可
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第七十七条 本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参照本议事规则第十四条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时限要求发出书面通知，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
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通知列明的时间内，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
复送达本公司。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股东大会议议事规则》的其他内容不变。

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20-028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广州白云山和记
黄埔中药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统称“本集

团”）预计 2020 年与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
子公司之间发生采购、销售、提供劳务（广告代理及研究开发服务）、接受劳务、委托
加工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人民币 9.00 亿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系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不具

排他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本集团业务
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 10.1.6 条及第 10.2.1 条
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李楚源先生回避表决，其
余 10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2、本公司独立董事储小平先生、姜文奇先生、黄显荣先生及王卫红女士对该交
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 并在第七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
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9 年的采购、 销售、 提供劳务

（广告代理及研究开发服务）、 接受劳务及委托加工等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
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年度预计金额
（人民币万元）

2019年实际发生金
额

（人民币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人采购
药材、药品及其
他商品

白云山和黄 24,000.00 18,669.19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原辅材料
及其他商品

白云山和黄 40,000.00 16,633.04

本集团报告期内持
续推进内部资源整
合，但部分整合进度
未达预期。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广告代理
及研究开发服
务）

白云山和黄 12,000.00 3,691.1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
内白云山和黄减少
广告投入费用所致。

接受关联人劳
务 白云山和黄 - 2,175.49 不适用。

向关联人提供
委托加工服务
劳务

白云山和黄 1,000.00 276.53 不适用。

合计 - 77,000.00 41,445.44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2
月 29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人民币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人民币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
采购药材、
药品及其
他商品

白云
山和
黄

30,000.00 0.48% 6,742.70 18,669.19 0.30%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原辅材料
及其他商
品

白云
山和
黄

42,000.00 0.65% 3,384.35 16,633.04 0.26%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告代理
及研究开
发服务）

白云
山和
黄

12,000.00 238.66% 352.57 3,691.19 73.41%

接受关联
人劳务

白云
山和
黄

4,000.00 3.01% 154.47 2,175.49 1.64%

向关联人
提供委托
加工服务
劳务

白云
山和
黄

2,000.00 13.19% 84.06 276.53 1.82%

合计 - 90,000.00 - 10,718.16 41,445.44 -
注：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① 预计 2020 年，药

材及原辅材料的需求将增加，同时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购销业务规模相应增
长；② 本集团将持续推进内部资源整合，将进一步加强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往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为广州白云区沙太北路 389�

号， 为本公司持股 50%的合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为杜志强，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药品研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工艺品批发；体育运动咨询
服务；中成药生产；保健食品制造；预包装食品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批发；酒类批
发。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该公司 2019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度
（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150,377.77
净资产 29,075.61

营业收入 150,950.45
净利润 13,373.75

（二）关联关系
白云山和黄现为本公司持股 50%的合营企业，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李楚源先生

现为白云山和黄的副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相关规
定，本项交易视为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为本集团与关联企业间的持续日常关联交易， 属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且上述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的 2020 年度预计数

是根据 2019 年度的相关交易额作为各自的备考金额，并结合了本集团及该合营企
业 2020� 年度经营计划和具体战略部署而厘定的。

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所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按公
平基准磋商厘定， 并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本集团给予独立第三方或自独立
第三方获得（如适用）的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发展。 交易内容

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及
收入利润来源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与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数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20—030

关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医
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其部分子公司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医药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资金
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441,500 万元。 借款期限不超过
三年，借款合同签署有效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 医药公司的部分子公司由于受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因素制约， 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需要医药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江
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健民国际有限公司、珠海
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佛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述全资子公司”）为医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
限公司、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陕西广药康健医药有限公司、佛山市广药健
择医药有限公司、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医药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103,900� 万元。 其中：向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为人民币 59,000 万元、 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按所占股权比例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人民币 44,9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医药公司实际为上述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6,500 万元。

● 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基本情况
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要， 医药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2,441,500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借款合同签署有效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二）担保基本情况
医药公司的部分子公司由于受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因素制约， 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需要医药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医药公司为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3,900 万元，其中：向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59,000 万元、 向部分控股子公司按所占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的额度为人民币 44,900 万元（如下表所列）。 本次批准的担保合同签署有效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具体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企业性质 企业名称
拟提供担保的额度
（人民币万元）

全资子公司

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 15,000
江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 8,000
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000
健民国际有限公司 6,000
珠海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 1,000
佛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 4,000
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 1,000

小 计 59,000

控股子公司

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2,100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 26,400
陕西广药康健医药有限公司 6,000
佛山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 5,600
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 4,800

小计 44,900
合计 103,900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以上担保事项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

就该事项进行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有恒，

注册资本 8,50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中成药、抗生素、化学药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和医疗器械等的销售。

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性质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537
负债总额 51,6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500
资产负债率 82.55%
流动负债总额 51,285
净资产 10,915
营业收入 72,198
净利润 564

目前，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2、公司名称：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
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达锋，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的批发业务。
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320
负债总额 48,3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资产负债率 80.12%
流动负债总额 48,329
净资产 11,991
营业收入 170,462
净利润 851

目前，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3、公司名称：江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
江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达锋，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是为江门市各类医疗机构及零售终端提供高
品质的药品配送服务。

江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864
负债总额 39,09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65
资产负债率 80.01%
流动负债总额 39,069
净资产 9,770
营业收入 52,972
净利润 519

目前，江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4、公司名称：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东，

注册资本 4,488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器、仪器仪表
等医疗设备的批发零售。

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037
负债总额 32,27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300
资产负债率 78.64%
流动负债总额 32,253
净资产 8,766
营业收入 55,737
净利润 592

目前，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5、公司名称：健民国际有限公司
健民国际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东，注册资本

30 万元港币，经营范围为医药健康产品。
健民国际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47
负债总额 7,93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238
资产负债率 93.98%
流动负债总额 7,939
净资产 508
营业收入 11,337
净利润 232

目前，健民国际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公司名称：珠海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达锋，

注册资本 1,321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医药批发和药店零售。
珠海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82
负债总额 4,33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资产负债率 80.48%
流动负债总额 4,168
净资产 1,051
营业收入 9,932
净利润 -207

目前，珠海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7、公司名称：佛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达锋，
注册资本 5,7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医疗用品、医疗器材、日用品、食品等的批发
零售。

佛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079
负债总额 32,58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资产负债率 85.57%
流动负债总额 32,520
净资产 5,494
营业收入 81,689
净利润 312

目前，佛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8、公司名称：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
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达锋，

注册资本 6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医疗用品、医疗器材、日用品、食品等的批发零
售。

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55
负债总额 7,63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资产负债率 98.48%
流动负债总额 7,480
净资产 118
营业收入 13,546
净利润 -24

目前，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9、公司名称：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控股 70%的子公司， 法定代表

人朱振宇，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等。

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28
负债总额 9,81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20
资产负债率 52.12%
流动负债总额 9,189
净资产 9,014
营业收入 25,450
净利润 781

目前，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10、公司名称：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控股 60%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有恒，注册资本 15,60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
原料药及其制剂等的经营，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保健品、冷藏药品（除疫
苗）第三方药品物流等。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936
负债总额 131,5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892
资产负债率 81.75%
流动负债总额 128,778
净资产 29,366
营业收入 166,230
净利润 3,596

目前，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11、 公司名称：陕西广药康健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广药康健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控股 60%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有恒，注册资本 8,75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生物制
品（除疫苗）、抗生素原材料、医疗器械等。

陕西广药康健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351
负债总额 50,19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700
资产负债率 79.24%
流动负债总额 50,198
净资产 13,153
营业收入 113,732
净利润 582

目前，陕西广药康健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12、 公司名称：佛山市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控股 60%的子公司， 法定代表

人方达锋，注册资本 1,35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药品和器械耗材批发业务。
佛山市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59
负债总额 14,64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00
资产负债率 65.81%
流动负债总额 14,205
净资产 7,610
营业收入 40,394
净利润 626

目前，佛山市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13、 公司名称：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
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公司属下控股 51%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有

恒，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抗生素、三坐标测量机、硬度计、制样
设备、显微镜、试验机等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的批发。

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465
负债总额 43,0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372
资产负债率 79.06%
流动负债总额 42,003
净资产 11,403
营业收入 91,082
净利润 333

目前， 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经营正常， 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的子公司，其中：湖南广

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深圳广药联康医药有限公司、江门广药侨康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器化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健民国际有限公司、珠海广药康鸣医药有限公司、佛
山广药凤康医药有限公司、 中山广药桂康医药有限公司为医药公司属下全资子公
司；广西广药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陕西广药康健医
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和广药四川医药有限公司分别为医药
公司属下控股 70%、60%、60%、60%和 51%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类型：信用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 担保期限： 续约担保合同签署的有效期为：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4、担保金额：人民币 103,900 万元；
5、反担保：有反担保；
6、子公司少数股东是否同股比提供担保：是。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医药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额度及为部分子公司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
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上述全资子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经营正常，资
信状况较好，而且医药公司作为大股东，能够及时掌握上述全资子公司及上述控股
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状况，并对其银行授信额度拥有重大的决策权，能在最大范围内
控制担保风险，上述事项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医药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是为了
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本集团”）对外担保总额（不包

含对子公司的担保）约为人民币 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 0� %；本集团对子公司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 102,500 万元，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94%；本集团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